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投標文件形式審查表
標的名稱：
投標廠商：

辦理學校：
	形式審查項目
	審查結果

	
	合格
	不合格

	1.於投標截止期限前送達招標機關或指定之場所
(截止日期：          ) (送達日期：            )
	
	

	2.投標文件以書面密封
	
	

	3.外標封標示廠商名稱及地址
	
	

	4.非屬採購法第103條之拒絕往來廠商

（系統查核日期：         ）
	
	

	5. 無施行細則第33條第1項及第2項不予開標情形(廠商或其分支機構，或其二分支機構就同一採購，分別投標)
	
	

	6.無施行細則第38條第1項不得參加投標情形(原規劃、設計、代擬招標文件、審標服務或專案管理廠商不得參與採購情形)
	
	

	7.無採購法第50條第1項不予開標情形（如廠商資格明顯與招標文件規定不符，或異常關聯情形）
	
	

	8.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
	
	

	審查人員：
	

	機關首長：
	


＊本審查表僅供參考，學校辦理採購應視個案之特性及實際需要，修改本表後再行利用。
